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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換照審查辦法第九條及部分附表修正總說明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換照審查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於一百零五年七月六日訂定發布，為使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

電視事業申請換發衛星廣播電視執照有所依循，本次修正刪除第九條有關衛星廣

播電視事業換照案件倘有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條第三項外

國人持股限制規定，或本法第五條黨政軍投資限制規定者，不得補正，應附具理

由予以駁回之規定。刪除之後換照案件倘有違反本法第四條第三項或本法第五條

規定，將回歸本法分別依第四十九條第一款或第五十條規定，處以新臺幣二十萬

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得按次處罰，或廢止

其許可並註銷其執照。 

綜觀本法，立法者僅於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申請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有違反第四條、第五條規定者，主管機關應附具理由駁回其申請，但並未規範申

請換發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案件倘違反第四條、第五條規定不得換照。本辦法

現行第九條規定使得違反者，不得補正並予駁回，係直接取銷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持續經營權益，明顯逾越母法規定，確有過於嚴苛、過度擴大解釋，且影響衛星

廣播電視事業合理經營之權益甚鉅，對整體公共利益造成損害。按憲法第一百七

十二條規定：「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本辦法既是衛星廣播電視法的

授權子法，自不得逾越母法規定。且執照之換發係檢視既有業者能否持續經營，

關係勞工權益、消費者收視權益、投資者的產業權益、市場及社會的穩定，不可

與申設案件等同視之。本辦法第九條修正係考量法律優位及法律保留之法理原

則，維護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經營權益，並保障消費者收視權益及衛星廣播電視事

業從業人員勞動權益等整體公共利益。 

另為簡化換照作業程序，節約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

行政成本，並符合一般財務實務及落實監理，本辦法附表二之一、二之二、二之

三及附表三中，有關未來六年營運計畫中關於財務規畫與收費基準部分，亦一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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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為申請人僅須提供未來三年對公司營運狀況之財務規畫，其中第一年為合理

預估，第二至三年為概略構想，以回應產業界建議，俾以便民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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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換照審查辦法第九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條 (刪除) 第九條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申請換照案件，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得補正，應附具

理由駁回其申請： 

一、違反本法第四條第三項

規定，而有外國人直接

持有衛星廣播電視事 

業之股份，超過該事業

已發行股份 總數百分

之五十之情形。 

二、違反本法第五條規定，

而有政府、政黨或相關

事業、財團法人及人員 

投資或任職之情形。 

一、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申

請換照案件不得補正情

形及其處理方式，考量本

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

僅明定申請經營衛星廣

播電視事業有違反本法

第四條或第五條規定，主

管機關應附具理由駁回

其申請，並未明定申請換

照案件亦應駁回，顯係立

法者刻意保留。本條現行

規定顯有擴大解釋，逾越

母法授權範圍，爰依法律

保留及法律優位之法理

原則，予以刪除。 

二、 本條刪除後，換照案件倘

有違反本法第四條第三

項或第五條規定之情形

者，將回歸由本法規範。 

按違反本法第四條第三

項規定，而有外國人直接

持有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之股份，超過該事業已發

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五十

之情形，依本法第四十九

條第一款規定處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

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

正；屆期不改正者，得按

次處罰，或廢止其許可並

註銷其執照。違反本法第

五條規定，而有政府、政

黨或相關事業、財團法人

及人員投資或任職之情

形，依本法第五十條規定

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

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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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

者，得按次處罰，或廢止

其許可並註銷其執照。現

行規定對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正常營運之權益、消

費者收視權益，員工勞動

生存權益等影響甚鉅，若

不立即修正，對公共利益

將造成傷害；且考慮衛星

廣播電視事業經營許可

之換發均受執照期限之

拘束，爰予修正刪除，以

維護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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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換照審查辦法部分附表修正對照表 

附表二之一 直播衛星事業及境外直播衛星事業未來 6年營運計畫摘要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二、審查項目 

(三)財務規畫與收費基準 

 

1、財務報表及財務規畫狀況： 

(1)檢附過去 3 年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

表，若最近 1年尚未經會計師簽證者應檢附

公司自結報表替代；但經主管機關同意免附

會計師查核簽證者得皆以自結報表代之。 

(2)應提供未來 3 年對公司營運狀況之財務規

畫。第 1年合理預估之財務規畫，包含預估

財務狀況表和預估綜合損益表，且應特別敘

明「直播衛星事業」之預期營業收入/支出

細項(至少應包含頻道購買、設備購買、人

事費用、不動產租賃等支出費用)及其估算

方式，另未來 2至 3年僅須載明概略之構想。 

二、審查項目 

(三)財務規畫與收費基準 

 

1、財務報表及財務規畫狀況： 

(1)申請者為公司或財團法人，應檢附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之前 3 年度完整財務報表(如成

立未滿 3 年，應檢附每年之報表)，但經本

會書面同意免附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在此

限。 

(2)應提供未來 1 至 3 年合理預估之財務規

畫，至少包含預估財務狀況表和預估綜合損

益表，且應特別敘明「直播衛星事業」之預

期營業收入/支出細項(至少應包含頻道購

買、設備購買、人事費用、不動產租賃等支

出費用)及其估算方式，另未來 4 至 6 年僅

須載明概略之構想 

 

附表二之二 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事業【一般頻道】未來 6年營運計畫

摘要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二、審查項目 

(三)財務規畫與收費基準 

 

1、財務報表及財務規畫狀況： 

(1)檢附過去 3年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

表，若最近 1年尚未經會計師簽證者應檢附

公司自結報表替代；但經主管機關同意免附

會計師查核簽證者得皆以自結報表代之。 

 

 

二、審查項目 

(三)財務規畫與收費基準 

 

1、財務報表及財務規畫狀況： 

(1)申請人為公司、代理商或財團法人，應檢

附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前 3年度完整財務

報表(如成立未滿 3年，應檢附每年之報

表)，但經本會書面同意免附會計師查核簽

證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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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供未來 3年對公司營運狀況之財務規

畫。第 1年合理預估之財務規畫，包含預估

財務狀況表和預估綜合損益表，且應特別敘

明「頻道業務」之預期營業收入/支出細項

(至少應包含節目製播、設備購買、人事費

用、不動產租賃等支出費用)及其估算方

式，另未來 2至 3年僅須載明概略之構想。 

(2)應提供未來 1至 3年合理預估之財務規

畫，至少包含預估財務狀況表和預估綜合損

益表，且應特別敘明「頻道業務」之預期營

業收入/支出細項(至少應包含節目製播、設

備購買、人事費用、不動產租賃等支出費用)

及其估算方式，另未來 4至 6年僅須載明概

略之構想。 

 

附表二之三 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事業【購物頻道】未來 6年營運計畫

摘要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二、審查項目 

(三)財務規畫與收費基準 

 

1、財務報表及財務規畫狀況： 

(1)檢附過去 3年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

表，若最近 1年尚未經會計師簽證者應檢附

公司自結報表替代；但經主管機關同意免附

會計師查核簽證者得皆以自結報表代之。 

 

(2)應提供未來 3年對公司營運狀況之財務規

畫。第 1年合理預估之財務規畫，包含預估

財務狀況表和預估綜合損益表，且應特別敘

明「頻道業務」之預期營業收入/支出細項

(至少應包含節目製播、商品及服務販售、

上架費用、設備購買、人事費用、不動產租

賃等費用)及其估算方式，另未來 2至 3年

僅須載明概略之構想。 

二、審查項目 

(三)財務規畫與收費基準 

 

1、財務報表及財務規畫狀況： 

(1)申請人為公司、代理商或財團法人，應檢

附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前 3年度完整財務

報表(如成立未滿 3年，應檢附每年之報

表)，但經本會書面同意免附會計師查核簽

證者不在此限。 

(2)應提供未來 1至 3年合理預估之財務規

畫，至少包含預估財務狀況表和預估綜合損

益表，且應特別敘明「頻道業務」之預期營

業收入/支出細項(至少應包含節目製播、商

品及服務販售、上架費用、設備購買、人事

費用、不動產租賃等費用)及其估算方式，

另未來 4至 6年僅須載明概略之構想。 

 

附表三 未來 6年營運計畫應載細項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壹、 營運計畫應載細項及填寫說明 

 

一、 直播衛星事業及境外直播衛星事業 

 

壹、 營運計畫應載細項及填寫說明 

 

一、 直播衛星事業及境外直播衛星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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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計畫書應載細項及填寫說明 

二、審查項目 

(三)財務規畫與收費基準 

1、財務報表及財務規畫狀況。 

(1)檢附過去 3年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

報表，若最近 1年尚未經會計師簽證者應

檢附公司自結報表替代；但經主管機關同

意免附會計師查核簽證者得皆以公司自

結報表代之。完整財務報表應包含下列 5

份文件： 

①財務狀況表 

②綜合損益表 

③權益變動表 

④現金流量表 

⑤財務報表之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揭

露和其他解釋性資訊。 

 

(2)未來 3年對公司營運狀況之財務規畫，

其中第 1年為合理預估，第 2-3年為概略

構想。應提供未來 1年合理預估之財務規

畫，包含預估財務狀況表和預估綜合損益

表，且應特別敘明「直播衛星事業」之預

期營業收入/支出細項(至少應包含頻道

購買、設備購買、人事費用、不動產租賃

等支出費用)及其估算方式，另未來 2至

3年僅須載明概略之構想。 

 

營運計畫書應載細項及填寫說明 

二、審查項目 

(三)財務規畫與收費基準 

1、財務報表及財務規畫狀況。 

(1)申請人為公司或財團法人，應檢附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之前 3年度完整財務報表

(如成立未滿 3年，應檢附每年之報表)，

但經主管機關書面同意免附會計師查核

簽證者不在此限。完整財務報表應包含下

列 5份文件： 

①財務狀況表 

②綜合損益表 

③權益變動表 

④現金流量表 

⑤財務報表之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揭

露和其他解釋性資訊。 

 

(2)應提供未來 6年合理預估之「公司」財

務規畫資訊。應提供未來 1至 3年合理預

估之財務規畫，至少包含預估財務狀況表

和預估綜合損益表，且應特別敘明「直播

衛星事業」之預期營業收入/支出細項(至

少應包含頻道購買、設備購買、人事費

用、不動產租賃等支出費用)及其估算方

式，另未來 4至 6年僅須載明概略之構想。 

二、 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事業【一般

頻道】 

 

營運計畫書應載細項及填寫說明 

二、審查項目 

 

(三)財務規畫與收費基準 

1、財務報表及財務規畫狀況。 

(1)檢附過去 3年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

報表，若最近 1年尚未經會計師簽證者應

檢附公司自結報表替代；但經主管機關同

意免附會計師查核簽證者得皆以自結報

二、 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事業

【一般頻道】 

 

營運計畫書應載細項及填寫說明 

二、審查項目 

 

(三)財務規畫與收費基準 

1、財務報表及財務規畫狀況。 

(1)申請人為公司、代理商或財團法人，應

檢附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前 3年度完整

財務報表(如成立未滿 3年，應檢附每年

之報表)，但經主管機關書面同意免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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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代之。完整財務報表應包含下列 5份文

件： 

①財務狀況表 

②綜合損益表 

③權益變動表 

④現金流量表 

⑤財務報表之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揭

露和其他解釋性資訊。 

(2)未來 3年對公司營運狀況之財務規畫，

其中第 1年為合理預估，第 2至 3年為概

略構想。應提供未來 1年合理預估之財務

規畫，包含預估財務狀況表和預估綜合損

益表，且應特別敘明「頻道業務」之預期

營業收入/支出細項(至少應包含節目製

播、設備購買、人事費用、不動產租賃等

支出費用)及其估算方式，另未來 2至 3

年僅須載明概略之構想。 

計師查核簽證者不在此限。完整財務報表

應包含下列 5份文件： 

①財務狀況表 

②綜合損益表 

③權益變動表 

④現金流量表 

⑤財務報表之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揭

露和其他解釋性資訊。 

(2)提供未來 6年合理預估之「公司」財務

規畫資訊。應提供未來 1至 3年合理預估

之財務規畫，至少包含預估財務狀況表和

預估綜合損益表，且應特別敘明「頻道業

務」之預期營業收入/支出細項(至少應包

含節目製播、設備購買、人事費用、不動

產租賃等支出費用)及其估算方式，另未

來 4至 6年僅須載明概略之構想。 

 

三、 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事業【購物

頻道】 

 

營運計畫書應載細項及填寫說明 

二、審查項目 

 

(三)財務規畫與收費基準 

1、財務報表及財務規畫狀況。 

(1)檢附過去 3年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

報表，若最近 1年尚未經會計師簽證者應

檢附公司自結報表替代；但經主管機關同

意免附會計師查核簽證者得皆以自結報

表代之。完整財務報表應包含下列 5份文

件： 

①財務狀況表 

②綜合損益表 

③權益變動表 

④現金流量表 

⑤財務報表之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揭

露和其他解釋性資訊。 

(2)未來 3年對公司營運狀況之財務規畫，

其中第 1年為合理預估，第 2至 3年為概

略構想。應提供未來 1年合理預估之財務

三、 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事業

【購物頻道】 

 

營運計畫書應載細項及填寫說明 

二、審查項目 

 

(三)財務規畫與收費基準 

1、財務報表及財務規畫狀況。 

(1)申請人為公司、代理商或財團法人，應

檢附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前 3年度完整

財務報表(如成立未滿 3年，應檢附每年

之報表)，但經主管機關書面同意免附會

計師查核簽證者不在此限。完整財務報表

應包含下列 5份文件： 

①財務狀況表 

②綜合損益表 

③權益變動表 

④現金流量表 

⑤財務報表之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揭

露和其他解釋性資訊。 

(2)提供未來 6年合理預估之「公司」財務

規畫資訊。應提供未來 1至 3年合理預估

之財務規畫，至少包含預估財務狀況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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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畫，包含預估財務狀況表和預估綜合損

益表，且應特別敘明「頻道業務」之預期

營業收入/支出細項(至少應包含節目製

播、商品及服務販售、上架費用、設備購

買、人事費用、不動產租賃等費用)及其

估算方式，另未來 2至 3年僅須載明概略

之構想。 

預估綜合損益表，且應特別敘明「頻道業

務」之預期營業收入/支出細項(至少應包

含節目製播、商品及服務販售、上架費

用、設備購買、人事費用、不動產租賃等

費用)及其估算方式，另未來 4至 6年僅

須載明概略之構想。 

 

 

 


